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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股份变动公告 

  

股东易贤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股东易贤华先生原为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实施股份分置改革前持有公司股份总额 5%以上的原非流通股东。目前，易贤华

先生已不再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任何职务；也不再是公司

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。 

但是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

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在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、控制

公司股份总额 5%以上的原非流通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限售股份，每累计

达到该公司股份总额的 1%时，应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。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4

日收到易贤华先生的通知，告知其自上次减持股份公告（2010 年 5月 7日公告）

起至 2016年 6月 9日收盘减持公司股份累计达到 1.0106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股东减持情况 

1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（元） 减持股数（股） 减持比例（%） 

易贤华 

集中竞价 

2014年 1 月 30 日 8.20 2,202,586 0.1715 

2014年 2 月 13 日 8.23 518,430 0.7285 

大宗交易 

2016年 5 月 13 日 25.910 3,800,000 0.0870 

2016年 6 月 8 日 27.430 1,030,000 0.0236 

合计 -- -- 7,551,016 1.0106 



2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股数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易贤华 

合计持有股股份 15,491,527 0.35 7,940,511 0.18 

 其中：无限售股份 15,491,527 0.35 7,940,511 0.18 

       有限售股份 0 0 0 0 

注：公司 2015 年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，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

股份完成登记和发行工作，总股本由原来的 302,335,116股增加至 4,115,891,498股。公司非公开发行募

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已于 2016 年 4月 15日完成登记和发行工作，此次公开发行股份 252,525,252股，总股

本变更为 4,368,416,750股。 

表格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：减持比例（%）是指股东减持股份占当日总股本的比例。 

例如：2014年 1月 30日，减持比例（%）=2,202,586/302,335,116=0.7285； 

2016年 6 月 8 日，减持比例（%）=1,030,000/4,368,416,750=0.0236。 

表格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，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是指股东减持股份前后占公司目前总股本

4,368,416,750股的比例。 

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减持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业务规则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减持的股东易贤华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持

股 5%以上的股东，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也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易贤华先生在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：所受让的非流通股股份在改

革方案实施之日起，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；持有/受让的非流通股

股份在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，在三十六个月内只有当二级市场公司股票的价格不

低于人民币 10元时，方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，委托出售的价格不低于

10 元。在公司因利润分配、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、增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而导

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变化时，上述设定的价格（10元）将进行相应除权计算。2005



年公司分配方案为：以总股本 22395万股为基数，每 10股转增 3.5股，除权日

为 2006年 4月 11日，除权后承诺出售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7.41 元。该股权分置

改革时承诺已经履行完毕。 

4、易贤华先生在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：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

售的股份数量，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，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

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务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股东易贤华先生减持情况说明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 6月 15日 




